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教学听课制度

教学工作是学校的中心工作，教学质量是保证学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的基础。为了贯彻上级有关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等指导性文件的精神，促进课程教学的建设和改革，根据学校对学院、部门、专业、教研组等各级负责人岗位和专职管理岗位工作职责的要求，建立和健全我校对课程教学的听课制度，特制定本规定。
一、听课的目的
两级专、兼职教学管理及相关人员通过深入教学第一线，进入课程教学现场听课，加强与任课教师以及学生的联系，了解课程教学的动态、质量和水平，加强教学过程管理和质量监控，推进理论和实践课程教学的建设和改革。
二、听课的人员及听课量要求
听课量以次为单位，每次为连续两学时。
（一）学校领导
校长每两月听课不少于1次；
分管教学副校长每月听课不少于1次；
其他副校长每两月听课不少于1次。
（二）教学管理及相关人员
教务处处长、副处长每月听课不少于1次；
学生处处长、副处长每月听课不少于1次；
学院（部）院长、副院长，专业主任、副主任每月听课不少于2次。
（三）督导员、同行专家
对督导员、同行专家听课量的要求，由学校另文规定。
三、听课的组织工作
（一）教务处负责将《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听课情况表》发放至各学院（部）。听课人员到各学院（部）或教务处领取《听课情况表》。
（二）听课的课程一般应与听课人员熟悉的专业相关；听课人员可根据教务处的建议，也可查阅课程表随机选择。对于实践类课程的教学，各学院（部）负责人可对听课作出专门安排。听课人员应遵守课前不预先告知授课教师的原则。
（三）听课人员需在听课过程中和结束时认真完成《听课情况表》的填写，并将其直接交给各学院（部）负责人或教务处分管人员。各学院（部）应对听课人员所反馈的听课信息，及时做出实事求是的、比较全面的分析和总结，并将《听课情况表》原件报送教务处。
（四）督导员听课时应填写督导室编制的相关表格。
（五）各学院（部）应结合教学研究活动的安排，以高职培养规格为依据，以促进教育教学建设与改革，提高教学质量为目标，积极组织同行教师之间，尤其是老、中、青教师之间的相互听课及教学法等相关研讨。
四、听课的具体要求
（一）了解授课教师履行课程教学工作职责的总体情况和学生对教师课程教学工作的反映。
（二）检查授课教师上课的必备教学文件是否齐全，了解授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课堂纪律、教学效果，以及实践教学的安排等情况。
（三）了解、反映教学环节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如发现教学过程中出现重大事故或存在严重问题，应尽快直接向学院（部）负责人、教务负责人，直至校领导反映情况。
（四）听课人员应认真负责、逐项完整地填写《听课情况表》。
五、听课信息的反馈及运用
（一）听课人员可在课后与授课教师直接进行交流、探讨。
（二）对于听课人员所反映的重大教学事故或存在的严重问题，学院（部）负责人应迅速弄清情况，（必要时会同教务处，或请示分管校长）妥善采取措施，及早解决问题。
（三）对于学生和专业同行普遍反映良好的授课教师，其课程可作为学校的公开示范课程，组织其他教师观摩学习。时机成熟时学校可开展评选优秀授课教师的工作。
（四）教务处负责对全院的听课情况进行汇总、分析，并向分管校长报告听课工作（除督导室之外）开展情况，学校适时召开会议分析研讨存在问题、总结推广成功经验。
（五）各级负责人和专、兼职教学管理及相关人员完成听课的数量和质量将作为其学期考核的单项指标。
六、说明
（一）本规定未详尽事项，各学院（部）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和实际情况加以细化。
（二）本规定自学校批准颁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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